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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第十五次会议
2003年11月10-14日,内罗毕

预备会议临时议程*项目3(c)

《北京修正》开始生效后将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将

对氟氯烃(HCFCs)的贸易和供应所产生的影响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北京修正》所涉氟氯烃贸易措施

的解释问题接触小组协调员(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提案
秘书处谨此通过本文件的附件分发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于2003年7月7－11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二十三次会议所设立的关于如何解释《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北京修正》问题接触小组的协调员(美利坚合众国)就其所涉氟氯烃贸易措施事项提交的提案。提案文件中载有该协调员就如何推进对氟氯烃适用《蒙特利尔议定书》第4条问题提出的相关提议。该小组协调员希望，此项提案文件将可推动在订于2003年11月8日在内罗毕举行的如何解释《北京修正》问题、特别是如何解释其所涉氟氯烃贸易问题的接触小组会议上开展进一步的讨论。

附 件

如何解释《北京修正》所涉氟氯烃贸易措施－接触小组协调员的提案
所涉议题：
· 正如各国所知，在如何就氟氯烃贸易问题对《蒙特利尔议定书》第4条作出恰当解释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 依照《北京修正》下的一个新的第4条(第1之五款)规定，自2004年1月1日起，每一《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均须“禁止从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进口附件C第一类受控物质[亦即氟氯烃]。”《北京修正》中的第4条(第2之五款)亦针对氟氯烃的出口规定了同样的义务。
· 第4(9)条规定，“为了本条之目的，就任何特定的受控物质而言，‘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一语，应囊括所有尚未同意受已对该物质生效的控制措施约束的国家...。
· 然而，第4(8)条则规定，如果“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经缔约方会议确定已充分遵守《议定书》的控制措施和相关的贸易规定、并已为此提交了佐证数据，则可准许从该国进口/和向该国出口所涉物质。
· 由此而产生了如何作出适当解释的问题：即《北京修正》的缔约国应如何适用新的贸易控制措施问题，因为这是首次在《议定书》下针对同一单一物质－氟氯烃－在两项不同的修正中均作出了规定。缔约方曾在哥本哈根商定了如何控制氟氯烃的消费的措施；其后缔约方又在北京就如何控制氟氯烃的生产商定了相关的控制措施。
· 为此，我们需要讨论的议题是：《北京修正》的缔约国应如何解释第4(9)条的含义，亦即它们应把何者视为“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从而应自2004年1月1日始对之实行氟氯烃进口/出口的贸易限制措施。
背景情况：
•    缔约方在蒙特利尔讨论这一议题过程中、以及在各国提交秘书处的评论意见中，提出了对第4(9)条的如下各种不同的解释：
•    一些国家认为，就氟氯烃的贸易而言，应把第4(9)条中提到的“控制措施”理解为是指《哥本哈根修正》中所列控制该物质的消费的第一期措施。按照这一观点，《北京修正》的缔约方应把所有已批准《哥本哈根修正》的国家一律视为已同意受业已生效的氟氯烃控制措施的约束，因此不应禁止与此类国家进行氟氯烃贸易。
•    其他国家则认为，第4(9)条中所提出的“控制措施”应指《哥本哈根修正》中就氟氯烃消费量的控制措施作出的规定加上《北京修正》针对此种物质的生产订立的各项控制措施。按照此种理解，就氟氯烃贸易而言，除非一国已同意受业已生效的所有氟氯烃控制措施的约束，亦即除非一国业已同时批准或加入了《哥本哈根修正》和《北京修正》，否则《北京修正》的缔约国便应将该国视为《非议定书》缔约方。
•    第三种观点则对“控制措施”作了另外不同的解释，认为这将取决于一国是否仅消费氟氯烃亦或是既消费又生产氟氯烃。为此，生产氟氯烃的国家如果未同意受《北京修正》中所订立的生产控制措施的约束，则此类国家便应被视为非缔约方，但那些仅消费、而不生产氟氯化碳的国家则将仅为了氟氯烃贸易的目的、在尚未成为《哥本哈根修正》的消费控制措施的缔约方时被《北京修正》的缔约国视为非缔约方。
•    第四种意见是应以下列方式理解第4(9)条：即凡尚未同意受《北京修正》的条款约束的缔约方均应就其氟氯烃的出口、而不是其生产本身而言被视为非缔约方。只要一国已成为《哥本哈根修正》中所列消费控制措施的缔约方，便应允许该国从《北京修正》的缔约国进口(并进而消费)氟氯烃。然而，如果一国生产氟氯烃，则便应为了其向《北京修正》的缔约国出口氟氯烃的目的而将之视为非缔约方，除非该国已同意采用《北京修正》中针对氟氯烃的生产订立的各项控制措施。
•    第五，若干国家表示，第4(9)条中所提到的“已生效的控制措施”一语必须考虑到如下事实：即业已对第5条缔约方生效的控制措施的时间实际上与适用于第2条缔约方的那些控制措施不同。就氟氯烃而言，适用于第5条缔约方的消费或生产控制措施实际上要到2016年时才开始生效。
需要作出的决断：
•    鉴于针对氟氯烃的进口/出口所订立的贸易措施将很快于2004年1月1日开始生效，因此至为重要的是，缔约方应尽快作出某种决断，哪怕是临时基础上的决断也行，以确定《北京修正》的缔约国，为了氟氯烃贸易问题的目的，应把哪些国家视为“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
•    如果缔约方不能就此事项达成一致，则《北京修正》的每一缔约国便将只能自行决定它把哪些国家列为就氟氯烃贸易事项而言的非缔约方。
•   如果由各国自行确定它同意从哪些国家进口氟氯烃和向哪些国家出口氟氯烃，则将会给氟氯烃市场造成重大不确定性，同时亦会导致《议定书》各缔约方之间出现法律纠纷。
取得进展的可能办法：
•    我们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详尽审查过程中发现，在寻求适宜的解决办法时必须分别从现有各种意见中汲取其合理的内容。具体而言，推动解决这些彼此相互冲突的解释意见的办法似可包括以下各点：
•     实际上，就氟氯烃而言，第2条缔约方与第5条缔约方所承担的义务的生效时间并不相同；和

•      第4（8）条中所规定的豁免程序的使用。

•     鉴于以上两点，缔约方会议可能会发现，就氟氯烃这一单一案件而言，那些依其他条款应属第5条缔约方的国家按照第4（9）条的规定并不构成“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其原因是它们并未订立目前已生效的氟氯烃控制措施。其后还可利用第4（8）条的条款解决那些尚未加入《北京修正》的第2条国家的问题。

1． 就氟氯烃而言，第5条缔约方在2016年的生效日期之前并不具备成为“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的条件。
•    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办法的第一步是使缔约方会议确认，为了《北京修正》的缔约方履行其氟氯烃贸易方面的义务之目的，第4（9）条中的“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一语在氟氯烃控制措施开始对第5条缔约方生效之前并不包括那些依其他条款应属第5条缔约方的任何非缔约方。
•    第4(9)条把“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界定为：视该国是否已同意受业已生效的、针对作为贸易控制措施的对象的物质的“控制措施”的约束。
•    如上所述，就氟氯烃而言，第5条国家实际上在2016年之前并没有任何针对氟氯烃的已生效的控制措施(不论就其消费还是就其生产而言)。
•    为此，未批准《北京修正》的第5条国家不应被《北京修正》的缔约国依照第4(1之五)和第4(2之五)条受进口/出口禁止的约束，因为就这些国家而言，目前并没有本应“针对该物质已生效的”氟氯烃控制措施存在；而如果有此类措施存在的话，它们本可能会同意受其约束。
•    为此，在解释第4(9)条的直白措辞时，把第5条缔约方从氟氯烃贸易控制措施中剔除是有意义的。的确，第4(9)条中的“已生效的”一语意义重大。该条的措辞重点并非为控制措施是否“已生效”，因为这样一来该条便将会适用于可成为氟氯烃修正案缔约方的所有国家；与此相反，这里所使用的措辞重点是何者为这些控制措施发生效力的对象。
•    此外，为5条缔约方订立的氟氯烃消费和生产方面的义务也是独特的。截至2003年止，几乎所有受《议定书》控制的其他消费臭氧物质即使对于第5条国家而言亦有相关的“已生效的控制措施”。为此，第5第国家可避免为了氟氯烃贸易的目的而被列为非缔约方国家的这一事实将不会对《议定书》所控制的其他物质的贸易产生任何剧烈的影响。
2.  缔约方会议就第4(8)条作出的一项决定
•    然而，根据第5条对第4(9)条进行解释的做法并未充分顾及《北京修正》缔约国在氟氯烃贸易方面所面对的问题。目前仍有约25个第2条国家未批准《北京修正》；其中一些国家甚至亦未批准《哥本哈根修正》
•    为使这些国家得以避免、至少是避免某些《北京修正》的缔约国所实行的贸易禁令的影响－否则这一情况便可能会发生－缔约方会议需要依照第4(8)条采取其他行动。
•    在类似情形中使用第4(8)条是有先例的：“第IV/17C号决定：依照第4条对非《议定书》缔约方采取贸易措施问题。”
•    在该项决定中，缔约方第四次会议决定在缔约方第五次会议就此事项作出一项最后决定之前，临时确定尚未加入《伦敦修正》的国家可利用第4(8)条的相关规定，但其条件是它们已向秘书处通报它们已全面遵守了《议定书》的第2至2E条和第4条的规定，并已提交了《议定书》第7条中所列明的佐证数据；且任何此种数据均已转交履行委员会和各缔约方。
•    然而，在目前的情形中，对第4(8)条的利用将因下列情况而变得复杂化：即仍然会出现对为了氟氯烃贸易之目的应把哪些国家视为“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解释。
•     目前存在着一些可利用第4(8)条来克服这一困难的可能办法。
•    首先，如有可能，缔约方可设法商定对第4(9)条的某种单一性解释，确定《北京修正》的缔约国可把哪些第2条国家视为非缔约方。的确，可经事实证明可以把第5条缔约方从这一类国家中剔除的做法，这将使缔约方得以更为灵活地就其余的第2条国家问题达成共同的立场。

•    例如，也许值得看一下各国是否愿意商定：针对氟氯烃的“业已生效的控制措施”是指：就仅消费氟氯烃的第2条国家而言为《哥本哈根修正》；而就生产氟氯烃的第2条国家而言则为《北京修正》。

•    另一个办法是，各国可设法商定，第4(9)条是指所有第2条国家，包括那些尚未批准《哥本哈根修正》的第2条国家或者是指所有尚未批准《北京修正》的国家。

•    假设能够商定采用某种单一的解释，则其余所有非缔约方便可明确知悉它们将需提交何种数据来表明它们“已全面遵守”氟氯烃方面的控制措施、以及需依照第4(8)条应遵守缔约方会议就第4条贸易控制措施规定的何种行动。

•    其次，假设不能商定共同的解释，即使仅对第2条国家而言，第4(8)条仍可加以利用，而同时不致损害现有各种解释中所存在的差异。

•    首先，缔约方会议可达成一种“共容”立场，并要求那些尚未批准《哥本哈根修正》的第2条缔约方提供相关的证明。这样，缔约方会议便可确认，有关那些尚未批准《北京修正》的其他第2条缔约方是否必须加入《北京修正》的问题仍是一个未决事项，待由缔约方第十六或第十七次会议作出决定，从而使这些国家至少在今后一两年内不受贸易禁令的约束。

•    另一种选择办法是逐步从最低程度的限制向最严格的限制的解释办法逐步过渡，同时确认各国需要时间逐步使其国家的特定情况与各缔约方的统一立场取得一致。为此，缔约方会议可决定，在今后两年内，作为《哥本哈根修正》缔约方的第2条国家将可避免被列为“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但两年之后，此类国家便将需要成为《北京修正》的缔约方，以避免届时被列为“非本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

•    最后，缔约方会议还可通过第4(8)条表明，任何可证明遵守其关于禁止氟氯烃贸易条款的解释的国家(这可根据缔约方会议所编制的现有解释方法清单中查到)均将被临时列为不被《北京修正》缔约方视为非缔约方的国家，同时等待缔约方会议于今后就更为确切的解释作出决定。
•    为此，那些认为仅需要批准《哥本哈根修正》的国家可证明它们如何遵守《哥本哈根修正》中所订立的消费控制措施。其他国家则可表明它们的看法，即它们需要遵守《北京修正》贸易和控制措施并证明它们已做到了这一点。

•    这样一种处理办法至少应要求各国明确表明他们针对这一议题采取何种解释办法，从而使缔约方会议得到有用的数据，用于在今后作出更为确切的、单一的解释。

•    综上所述，这些提议仅概要阐述了用于解释这一复杂而又重要的事项的潜在解决办法框架。的确，特别是需要针对第2条国家的待遇问题在各国之间进行谈判，其后才能由缔约方会议酌情作出解释或决定。尽管如此，希望各国在讨论本提案过程中，能够设法决定本提案是否构成了一项可行的解决办法。由于时间关系，缔约方可能无法寻求和找到一个更为完满的处理办法。

•    无论如何，尽管氟氯烃问题在法律上具有很大的难度，且氟氯烃贸易问题所涉及的各种现实情况，但《议定书》以往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各国在谈判桌上所表现出来的合作精神均明确无误地表明，缔约方最终将能够很好地应付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一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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